关于《昌江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迎评工作实施方案（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的必要性和基本情况

为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通过科学设定评估指标，聚焦资源配置均衡优化，更加突出教育质量内涵提升，着力缩小城乡、区域及校际发展差距，推动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整体提质，切实保障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实现 “上好学” 的发展目标，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二、文件的起草过程

根据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迎评工作机制及强化部门协同等有关要求，严格对照国家、省级相关文件精神，由昌江区教育体育局牵头草拟本实施方案。

三、文件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号）

3.《关于印发<江西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赣教督委字〔2018〕6号）    

4.《关于印发<江西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推进计划（2020—2035年）>的通知》（赣教督委字〔2020〕6号）

四、文件的主要内容

督导评估迎评工作实施方案围绕迎评目标统筹谋划，整体涵盖指导思想、评估原则、评估内容与任务分工、评估实施程序、组织领导及相关工作要求等核心部分。实施方案立足评估标准明确工作方向与遵循准则，细化任务分解与责任落实，规范各阶段实施流程，同时健全组织保障体系，明确工作纪律与推进要求，全面统筹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迎评过程规范有序、落地见效，保障督导评估迎评工作高效平稳推进。

